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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教育 賴鼎銘委員、賴振昌委員、

蕭自佑委員、林國明委員

提：臺北市立大學自 102年

經合併設校後，遲未積極預

就該校校長遴選事宜訂定該

校要點，詎至 109 年以臺北

市政府依大學法授權訂定發

布之「臺北市立大學校長遴

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

有違大學自治為由，拒不辦

理校長遴選作業，顯有重大

違失；又臺北市政府作為臺

北市立大學之主管機關，對

於該校法規整備修訂及校長

遴選作業，未能積極任事有

效督導辦理，致臺北市立大

學新任校長之遴選事宜，拖

延至今，亦顯有怠失，爰依

法提案糾正。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1.教育部彙整「國立大學辦理校長遴選作業注意事項」等資

料置於教育部網頁供學校運用，以提醒學校有關遴委會

組成、委員產生方式及相關運作程序，並提供「國立大

學校長遴選作業參考期程」，以利學校瞭解校長遴選各辦

理階段之重要期程及重要事項。 
2.教育部組成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實務研討工作小組，定期邀

集即將選任新任校長之學校共同與會，促進各校校長遴

選資訊交流與經驗傳承，並就各校遴委會籌組相關作業

預為提醒及準備。 
3.臺北市政府業督導臺北市立大學補正完成第 3 任校長遴選

作業，遴定並核聘邱英浩教授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擔任

該校第 3 任校長。 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1.北市大業於 110 年 10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

議，決議依臺北市政府與該校協調之共識修正「臺北市

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」；復於 110 年 11
月 18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，決議依

「臺北市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規

定，修正「臺北市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

點」第 3 點及第 5 點。嗣後，「臺北市立大學校長遴選委

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」經臺北市政府 110 年 12 月 8 日同

意備查。 

111.09.15 教育及文

化委員會第 6 屆第

26 次會議決議 :結

案。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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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北市大遴選第 3 任校長後，臺北市政府持續修正「臺北市

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。修正方向略

以：(1)刪除「遴選委員會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

學校校務會議各推薦『3 倍人選』由本府圈選」之規定、

修正遴選委員會委員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之比例。(2)遴
選委員增加學生代表 1 名。(3)參酌教育部 108 年 8 月 1
日修正之「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

增加強化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、候選人擔任重要職

務之資訊揭露及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利益迴避與自律規

範，並明確劃分校務會議與遴選委員會間之權責與建立

遴選爭議處理機制。 
◆其他績效

有關現行大學法第 9 條規定如何加強主管機關督促學校

於期限內組成遴委會辦理遴選校長之相關法令規範，因

涉及兼顧大學自治規範之密度，以及尊重校務運作自主

性及能否有足夠期間廣納校外卓越校長人選等多方面考

量，教育部將錄案於通盤檢討研修「大學法」時審慎評

估；本案雖經本院同意結案，仍責請教育部俟大學法第

9 條關於校長遴選作業期程之相關規範修正後，主動函報

相關資料提供本院參考。 


